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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993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李孟台、鹿吳雪子、董振東、毛忠信、劉璇瑛、訴外

    人汪玉泉（民國 105年 5月 25日歿，係上訴人汪吳玉妹之配偶

    ），與原審原告夏仲華、訴外人許吳淑云、訴外人陳王阿兆

    〔103年 4月 30日歿，係訴外人陳憲制（85年 5月 3日歿）之配

    偶，原審原告陳端陽之母〕，係國軍老舊眷村臺南縣永康市

    （99年 12月 25日改制後為臺南市永康區）精忠九村（下稱精

    忠九村）原眷戶及權益承受人（下稱李孟台等 9人）。被上

    訴人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等規定，以 100年 4月 12日國政眷服字第 1000005059號公告



    ，於 100年 4月 22日辦理精忠九村原眷戶改遷（建）法定說明

    會（下稱改建說明會）及備具改建說明會說明書，載明原眷

    戶同意改建者，應於改建說明會後 3個月內填具精忠九村原

    眷戶改（遷）建申請書，並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若因

    法定或不可抗力事由暫無法申辦者，應於法定期間內以書面

    向被上訴人完成報備，逾期及未辦理認證者，視為不同意改

    建。原眷戶有 2/3以上同意改建，並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

    證者，將依相關作業程序辦理改建，對不同意改建者，得逕

    行註銷原眷戶眷舍居住憑證（含公文書）及其權益，收回該

    房地，並得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嗣李孟台

    等 9人未據辦理，旋被上訴人依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下稱陸

    軍司令部，95年 2月 17日改制前為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呈

    報，以精忠九村係屬 79年 5月專案核准依「國軍 79年度老舊

    眷舍整村整建（修繕）作法要點」（下稱「整村整建作法要

    點」）為整村整建，眷舍修繕費用部分由眷戶負擔，需詳加

    溝通說明取得認同，以 102年 10月 7日國政眷服字第 10200131

    03號令陸軍司令部輔導李孟台等 9人於文到 3個月內補辦法院

    認證作業，以維權益，逾期則依規定註銷原眷戶資格。其等

    仍未據辦理，嗣被上訴人依陸軍司令部 104年 6月 18日國陸政

    眷字第 1040002488號呈報，以該部前於 100年 4月 22日辦理精

    忠九村改建說明會，李孟台等 9人未於法定期限內（即 100年

    4月 22日至同年 7月 22日）配合辦理法院認證，復於 102年 10

    月 7日以國政眷服字第 1020013103號令給予再 1次補辦法院認

    證作業機會，其等亦未配合辦理，且經陸軍司令部及陸軍第

    八軍團指揮部多次派員親訪及電詢予以溝通說明，其等均表

    示不願意配合眷村改建政策及辦理法院認證，依眷改條例第

    22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按應係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注

    意事項，下稱改建注意事項）伍之二規定，以 104年 7月 27日

    國政眷服字第 1040008675號函（下稱原處分）註銷李孟台等

    9人之眷舍居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益，並終止使用借貸關係

    。李孟台等 9人不服，循經訴願而提起行政訴訟（許吳淑云

    未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1.訴願決定、原處分除陳王阿

    兆部分外（其真意應係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有關李孟台等 7



    人部分均撤銷，不含陳王阿兆、許吳淑云）均撤銷。2.確認

    原處分有關原審原告陳端陽之母陳王阿兆部分無效。經原審

    法院判決確認原處分關於註銷原審原告陳端陽之母陳王阿兆

    眷舍居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益部分無效；上訴人李孟台、鹿

    吳雪子、汪吳玉妹、董振東、毛忠信、夏仲華、劉璇瑛之訴

    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至原判決確認原處分有

    關原審原告陳端陽之母陳王阿兆部分無效，因被上訴人未上

    訴，已告確定；原判決駁回原審原告夏仲華於原審之訴部分

    ，因夏仲華未上訴，亦告確定）。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

三、原判決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眷改

    條例第 3條第 1項立法理由，明示目前列管有案之國軍老舊眷

    村均係於 69年以前興建完成，爰於第 1項列舉明定，將目前

    列管有案之軍眷住宅「全數」納入改建範圍。立法者如此界

    定，乃因眷改條例第 1條立法目的不限於加速更新國軍老舊

    眷村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而

    已；賦國家任務在於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

    中低收入戶，保存眷村文化，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

    地，並改善都市景觀，以切中各種福利、文化、經濟之需求

    。再就體系解釋而言，現行法制上眷舍關係之體系大致可區

    分兩大系統。其一，為照顧軍眷權益及公產管理，各軍種配

    置轄下官兵眷舍，以私法上使用借貸契約為準據，以被上訴

    人頒訂之行政規則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下稱軍眷業

    務處理作業要點）及「整村整建作法要點」為原則。其二，

    基於社會福利、文化及經濟政策之目標，國軍老舊眷村之眷

    戶基於眷改條例規定，與被上訴人產生「原眷戶」之公法上

    權益，原眷戶並因改建或遷建後另締結購宅契約，終結原先

    使用借貸關係，俾國家有效回復眷舍土地利用，重分配社會

    正義；而承載此等意涵之規範，雖首見於眷改條例，實則於

    被上訴人 69年 5月 30日頒布之「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

    作業要點」（下稱「重建試辦作業要點」）等規定，已略具

    現行眷改條例兼及社會正義重分配之意旨。則原列管眷村如



    於 69年 12月 31日後有依「重建試辦作業要點」而為重建者，

    應認屬於 69年 12月 31日後始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不得再依

    眷改條例為改建。而列管之軍眷住宅，即使於 69年 12月 31日

    後有依「整村整建作法要點」全面翻新改建之情況，仍無礙

    於「69年 12月 31日前興建完成」此要件之該當。至於眷改條

    例第 28條眷改條例施行前過渡條款之規定，第 1項本文所謂

    「原規定」，當係指與眷改條例同屬實現公法上福利、文化

    及經濟政策體系之「重建試辦作業要點」。就整村整建之眷

    舍，仍以公有房地列管，此與「重建試辦作業要點」相關規

    定係以改建後由原眷戶另締結購宅契約，且依其官等配售，

    而終結其原先與各軍種主管機關間之使用借貸私法關係之方

    式不同。（二）精忠九村於 69年 12月 31日前成立並經國防部

    列管，79年間依「整村整建作法要點」進行整村整建，該次

    整村整建即使在物權法上致令精忠九村之原建物均已滅失，

    並重建為新建物，目的仍在於延長眷舍使用年限及確保安全

    ，在眷改條例規範上，既然該眷村於 69年 12月 31日以前即已

    成立並列管，則該修建後之眷舍，仍應認屬該條例第 3條第 1

    項所謂「於 69年 12月 31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而有該

    條例之適用。又精忠九村之整建方式，係將 214戶房舍全部

    拆除重建，改為 2層樓（實際為 2層樓半）之 RC建築，每戶工

    程費為新臺幣（下同）97萬 701元，政府補助每戶 19萬 7187

    元，其餘 77萬 3514元皆由眷戶自行籌謀，且原眷戶簽署之同

    意書記載整建後之眷舍仍列入公產管理，是該改建之土地取

    得方式、改建經費來源、改建後之住宅型式等，均與「重建

    試辦作業要點」規定不同，精忠九村並非依該要點辦理整建

    。又眷改條例第 22條第 2項所定 6個月期限，其目的係在避免

    延宕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與發布實施，故精忠九村既經

    1/2以上眷戶連署，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改建說明會，且經

    被上訴人同意後於 100年 4月 22日辦理改建說明會，則縱然被

    上訴人辦理改建說明會係在眷改條例第 22條第 2項修正後 6個

    月後為之，亦難因此即遽認精忠九村不得依眷改條例辦理改

    建。準此，上訴人為精忠九村原眷戶及權益承受人，原處分

    以渠等未於改建說明會所定法定期限及補辦認證作業期限內



    配合辦理認證，依眷改條例第 22條第 1項及改建注意事項伍

    之二規定，以上訴人為不同意改建之眷戶，註銷其等眷舍居

    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益，並終止使用借貸關係，於法並無不

    合。被上訴人於眷戶申請並同意改建後，確曾以書面通知上

    訴人，且其中李孟台、毛忠信、劉璇瑛、訴外人汪玉泉等人

    亦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該次改建說明會等情，是亦無被上

    訴人未依眷改條例第 22條第 3項為書面通知之情。另依本院

    102年 10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可知，本件因

    發生應註銷原眷戶眷舍居住憑證事由，乃有原處分之作成，

    雖屬侵益處分，但非授益處分之廢止，自無行政程序法第 12

    4條之適用或類推適用可言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

    訴。

四、本院按：

（一）眷改條例第 1條規定：「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

      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收入戶及

      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保存眷村文化，協助地方政

      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特制定本條例…

      …」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指

      於中華民國 69年 12月 31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政府興建分配者。二、中華婦

      女反共聯合會捐款興建者。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

      興建者。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關於眷改條例第

      3條文義之「69年 12月 31日以前興建完成」，究何所指，

      應透過立法目的、歷史解釋及體系解釋之法律解釋方法探

      求之。

（二）眷改條例於 85年 2月 5日制定公布時上開第 3條立法理由揭

      示：「目前列管有案之國軍老舊眷村，均係於中華民國 69

      年以前興建完成，其興建方式有政府自建、中國婦女反共

      聯合會捐款興建及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等方式，

      爰於第 1項列舉明定。」足見立法者之所以選取 69年 12月

      31日為時點，係因目前列管有案之國軍老舊眷村，均係於

      69年以前興建完成，其興建方式有政府自建、婦聯會捐款

      興建及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等方式，故以列舉方



      式，將目前列管有案之軍眷住宅「全數」納入眷改條例之

      改建範圍。俾便國家有效提高眷舍土地使用經濟效益，並

      達成興建住宅照顧中低收入戶，保存眷村文化，協助地方

      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改善都市景觀之國家任務（參

      見眷改條例第 1條立法目的）。

（三）眷改條例第 28條第 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之日，已完成

      改建之眷村及已報行政院核定改建之眷村，依國防部原規

      定辦理。……」所謂「原規定」係何所指，及與眷改條例

      第 3條之關係如何？按立法院國防、內政及邊政委員會審

      議眷改條例草案，當時國防部蔣仲苓部長說明「重建試辦

      作業要點」因係行政命令，又有部分土地、資金不足等問

      題，作法上必須有所調整，乃提出眷改條例草案，「有關

      整村整建問題，本部會予以解決，否則就是不公平。有部

      分眷村……已經不堪居住，現在先行籌款整修，……由於

      房地屬於公產，列為待改建之老眷村。」等語，立法委員

      蕭金蘭質詢：「眷村改建過程中，有部分是整建過的，…

      …我們希望能依眷改條例使其重獲所有權，……改建後就

      有所有權了？」等語，經國防部蔣仲苓部長答詢：「是的

      。」等語；當時國防部黃永厚次長說明「於 69年訂定的『

      重建試辦作業要點』，施行迄今，由於各項作業繁複，且

      受現行各相關法規限制，無法有效推動，因此擬具各方意

      見，並配合推動都市更新及國宅興建政策，擬具『眷改條

      例』草案。」等語，當時國防部總政戰部章植南處長說明

      「雖然現在正在審議條例，不過已有眷村按照舊的試辦要

      點（按指『重建試辦作業要點』）在進行改建，我們仍然

      要繼續進行改建下去。……我們在條例的第 27條（按即現

      行眷改條例第 28條）已規定，凡是已報院核定改建的眷村

      ，依現行辦法改建。如果有仍舊無法執行改建的眷村，得

      報院註銷原核定院函，改依本條例規定來執行改建工作，

      所以新、舊制改建眷村之劃分以報行政院核定為準，如果

      舊制執行上有困難，可改依本條例規定繼續改建。」等語

      （見立法院公報第 84卷第 53期第 451頁、第 463頁、第 488

      頁、第 491頁）。最後通過之眷改條例第 28條第 1項規定，



      其立法理由揭示：「一、為避免本條例施行前已執行中或

      完成之老舊眷村改建案，在條例公布施行後不適用或無法

      結案，爰明定過渡作法，以資周延。二、採新、舊制改建

      眷村之劃分標準，以報行政院核定與否為準。」由此可知

      ，眷改條例第 28條過渡條款之規定，其第 1項本文對於該

      條例施行之日，已完成改建之眷村及已報行政院核定改建

      之眷村，明文規定依「國防部原規定」辦理，所謂「原規

      定」當係指與眷改條例同屬實現公法上福利、文化及經濟

      政策之「重建試辦作業要點」，而與處理軍眷戶使用借貸

      契約關係之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無涉，更非指「整村整

      建作法要點」。易言之，眷改條例施行前依「重建試辦作

      業要點」已完成或經核定之改建，其條件內容原則上仍依

      「重建試辦作業要點」規範。從而，眷改條例第 3條第 1項

      所定「69年 12月 31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其判斷標

      準，不應以個別使用借貸契約標的是否經重建維修或集中

      辦理全村整建為據，凡列管成立於 69年 12月 31日以前之軍

      眷住宅，如基於提升眷戶居住品質及公產管理目的，依「

      整村整建作法要點」所為之整村整建，雖於 69年 12月 31日

      後為之，並無礙於其屬於眷改條例第 3條第 1項國軍老舊眷

      村，始能落實眷改條例所規範之各項政策考量。原判決就

      此部分之見解，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執其主觀之見主張：

      「整村整建作法要點」所謂「整建」亦係眷村改建之方式

      ，非只有依「重建試辦作業要點」才算眷改條例第 28條眷

      村改建舊制云云，指摘原判決適用法規不當，自非可採。

（四）復就體系因素以觀，目前列管有案之國軍老舊眷村，眷舍

      關係之由來，乃行政機關為照顧軍眷權益及公產管理，各

      軍種配置轄下官兵眷舍，配住關係基於管理財物之國庫行

      政而發生，為私法上使用借貸契約，非公權力之作用，而

      關於眷舍之配住及管理，以被上訴人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頒訂之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其前身為國防部自 45年

      起歷次依職權頒訂之國軍在臺軍眷業務處理辦法，86年更

      名為國軍軍眷業務處理辦法）為準據。而 69年 12月 31日前

      興建列管有案之國軍老舊眷村，在 85年 2月 5日眷改條例公



      布前，部分因長期使用，已破損不堪居住，經原配置眷舍

      之各軍種單位先行籌款整修，予以整村整建，維持能夠居

      住之狀況，於整修完成房地仍屬公產，原眷戶並無所有權

      ，繼續依使用借貸關係居住，並依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

      管理之。參以「整村整建作法要點」即係被上訴人鑑於「

      集中運用年度預算，逐年逐村辦理眷舍修建，以延長眷舍

      使用年限，確保眷舍安全」（第 1點參照）之目的，採取

      「由各軍種單位檢討年度整建（修繕）村（戶）數及預算

      需要報部，經勘查審定後撥款辦理。其整建（修繕）方式

      為：（一）澈底整建︰眷村土地權屬國有，眷舍破損情形

      嚴重，不勝檢修，安全堪虞之眷村，得拆除整建成 RC結構

      之房舍，必要時可整建 2樓，惟外觀應力求一致。（二）

      重點檢修……」（第 3點參照）之方式，所訂定之內部管

      理公產規則。故依上開要點所為之整村整建，僅限於軍眷

      照顧及公產管理層面之措施，並未擴及其他福利、文化及

      經濟政策方面，亦未由原眷戶取得輔助購宅權益或整建後

      之住宅所有權。可知，依「整村整建作法要點」所為之整

      村整建，雖於 69年 12月 31日後作成，應仍屬眷改條例第 3

      條第 1項所謂國軍老舊眷村。原判決雖有援引 77年 5月 1日

      被上訴人所屬政治作戰部編印之國軍眷舍配住須知，然對

      「整村整建作法要點」所為之整村整建，於整建後仍列入

      公產管理一節，已經原判決闡述；且依上述本院關於依「

      整村整建作法要點」所為之整村整建，於整修完成房地仍

      屬公產，原眷戶繼續依使用借貸關係居住，並依軍眷業務

      處理作業要點管理，故整村整建雖於 69年 12月 31日後作成

      ，仍屬眷改條例第 3條第 1項所謂國軍老舊眷村之論斷，上

      開國軍眷舍配住須知於本件是否援引並無影響。上訴意旨

      執以主張原判決引據不具法律效力之國軍眷舍配住須知，

      有所違誤云云，亦無可採。國軍老舊眷村之眷戶係因眷改

      條例規定，與國防部產生所謂「原眷戶」之公法上權益，

      原眷戶因其身分原始取得因改建或遷建後之輔助購宅權益

      ，終止其原先與各軍種主管機關間之使用借貸私法關係，

      並由原眷戶取得改建後之住宅所有權。於眷改條例制定之



      前，略具與現行眷改條例類似，兼及國家經濟、社會建設

      之規範意旨者，為被上訴人於 69年 5月 30日頒布「重建試

      辦作業要點」，明文規定除於軍眷照顧外，為配合國家經

      濟及社會建設，選擇適合重建之眷村，先行試辦，如原眷

      戶身分之認定、土地之取得、重建房地之配售、輔助原眷

      戶購宅等規定（「重建試辦作業要點」貳、參及伍規定參

      照）。其目的在於興建永久式且移轉房地所有權予眷戶之

      住宅；如原列管眷村於 69年 12月 31日後有依「重建試辦作

      業要點」而為重建者，則應認屬於 69年 12月 31日後始興建

      完成之軍眷住宅，不得再依眷改條例為改建，則屬當然。

      因此，目前列管有案之國軍老舊眷村住宅即使於 69年 12月

      31日後有全面翻新整建之情況，仍無礙於眷改條例第 3條

      第 1項「69年 12月 31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要件該當。上訴

      意旨主張：如於 69年 12月 31日後有全面翻新，不管是否依

      據「整村整建作法要點」，並不符合眷改條例第 3條第 1項

      「69年 12月 31日以前興建完成」要件云云，指摘原判決違

      法，要非可採。

（五）本件精忠九村原建於 56年，為 69年 12月 31日前成立並經被

      上訴人列管，於 79年 5月依「整村整建作法要點」專案核

      准進行整村整建，至 81年 3月完工。嗣被上訴人將精忠九

      村列為國軍老舊眷村進行改建，於 100年 4月 22日辦理改建

      說明會，經 2/3以上眷戶同意改建，惟上訴人並不同意改

      建，亦未依被上訴人之輔導補辦法院之認證作業，為原審

      確定之事實。該次整村整建即使在物權法上致令精忠九村

      之原建物均已滅失，並重建為新建物，惟該新村於 69年 12

      月 31日以前即已成立並列管，即應認屬眷改條例第 3條第 1

      項所謂「於 69年 12月 31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而有

      該條例之適用。眷改條例第 22條第 1項規定：「規劃改建

      之眷村，其原眷戶有 2/3以上同意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

      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

      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

      行。」原判決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認被

      上訴人以上訴人為不同意改建之眷戶，以原處分註銷上訴



      人之眷舍居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益，洵屬有據，揆之上開

      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至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未依職權

      調查本件是否有全體眷戶 1/2連署的連署書及全體眷戶 2/3

      於改建說明會召開後 3個月內簽立之改建同意書，則被上

      訴人據何召開改建說明會，繼續辦理改建並註銷上訴人之

      居住權益云云，惟上訴人於訴願及原審審理中均未曾主張

      原眷戶 1/2之連署及原眷戶 2/3同意改建有何瑕疵，亦無具

      體指明有何疑點，足以動搖其適法性，自難認原審有違反

      職權調查義務或有擴張職權調查義務之必要性及期待可能

      性。況原眷戶 1/2之連署及原眷戶 2/3同意改建之爭執為上

      訴人於提起上訴後，始提出之新事實，本院尚無從斟酌。

      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要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

      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5條第 1項

    、第 98條第 1項前段、第 104條、民事訴訟法第 85條第 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3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陳  秀  媖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林  妙  黛

                              法官  胡  方  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資料來源：司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9年 1月至 12月）第 188-198頁


